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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第4章、第6章、第7章、第8章为强制性的，其余为推荐性的。

    本标准与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GHs)的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其有关技术内

容与GHS中一致，在标准文本格式上按GB/丁1.1一200。做了编辑性修改。

    本标准由全国危险化学品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251)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出人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化化工标准化研究所、四川省危险化学品质量监

督检验所、山东出人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周飞舟、王晓兵、汪蓉、张少岩、钱进、姬洪涛、张君玺口

    本标准自2。。8年1月工日起在生产领域实施;自2008年12月31 日起在流通领域实施，2008年

飞月1日~12月31日为标准实施过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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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

        安全规范 生殖毒性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化学品引起的生殖毒性的术语和定义、分类、判定流程、类别和警示标签、类别和标签

要素的配置及警示性说明的一般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化学品引起的生殖毒性按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的危险性分类、

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ZO596一2。。6 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安全规范 生殖细胞突变性

    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GHs)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试验和标准手册))(第4修订版)(TDG/MR)

    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

    ICH 指导 SSA，1993

    ICH 指导 SSB，1995

    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414致畸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415一代繁殖毒性试验

    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416两代繁殖毒性试验

术语和定义

3.1

    生殖毒性 reproductivetoxicity
    对成年男性或女性的性功能和生育力的有害作用，以及对子代的发育毒性 对于分类目的而言，根

据遗传学上已知的归纳推理，对子代可遗传的效应在GBZo596一2。。6中论及。因此在现行分类系统

中，以生殖细胞突变性分别的危害种类来论述这样的效应更合适。

    在此分类系统中，生殖毒性被细分为两个主要部分:对生殖或生育能力的有害效应和对子代发育的

有害效应 。

3.2

    对生殖能力的有害效应 adverseeffectson代productiveab川tyorcapaclty
    化学品干扰生殖能力的任何效应，这可包括，但不仅限于，女性和男性生殖系统的变化，对性成熟期

开始的有害效应、配子的形成和输送、生殖周期的正常性、性功能、生育力、分娩、未成熟生殖系统的早衰

和与生殖系统完整性有关的其他功能的改变。

    对经过哺乳造成的有害效应也包括在生殖毒性中，但是出于分类目的，应分别处理这样的效应(见

4.1)。因为希望能将化学品对哺乳的有害效应作专门分类，以便将这种效应特定的危害警告提供给哺

孚L的母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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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对子代发育的有害效应 adverseerrectsondeveIopmentoftheoffspring

    就最广义而言，发育毒性包括妨碍胎儿无论出生前后的正常发育过程中的任何影响，而影响是无论

来自在妊娠前其父母接触这类物质的结果，还是子代在出生前发育过程中，或出生后至性成熟时期前接

触的结果。然而，对发育毒性的分类，其主要目的是对孕妇及有生育能力的男性与女性提供危险性警

告。因此，对于分类的实用目的而言，发育毒性主要指对怀孕期间的有害影响，或由于父母的接触造成

有害影响的结果。这些影响能在生物体生存时间的任何阶段显露出来。生育毒性的主要表现形式包

括:a)正在发育的生物体死亡，b)结构畸形，c)生长不良，d)功能缺陷。

4 分类

4.1 物质的分类

4.1.1 危害类别

    对于生殖毒性分类目的而言，化学物质被分为两个类别。对生殖、生育能力的影响和对发育的影响

被分别考虑。此外，对哺乳的影响被单独分为一个危害类别，危害类别分类见表 1、表2。

                                  表 1 生殖毒物的危容类别

类别 工:已知或足以确定的人类的生殖或发育毒物

      此类别包括对人类的生殖能力或发育已产生有害效应的物质，或有动物研究的证据，及可能用其他信息补充

      提供其具有妨碍人生殖能力的物质。根据其分类的证据来源可作进一步区分，主要来自人的数据(类别 IA)

      或来自动物的数据(类别 IB)

类别 IA:已知对人类的生殖能力、生育或发育造成有害效应的

        该物质分类在这一类别主要根据人的数据

类别 IB:推定对人的生殖能力或对发育的有害影响

        该物质分类在这一类别主要根据实验动物的数据。动物研究数据应提供清楚的、没有其他毒性作用的特异

        性生殖毒性的证据 或者当有害生殖效应与其他毒性效应一起发生时，这种有害生殖效应不被认为是继发

        的、非特异性的其他毒性效应.然而，当存在有机制方面的信息怀疑这种效应对人类的相关性时，将其分类

        至类别 2也许更合适。

类别 2可疑人类的生殖毒(性)物或发育毒(性)物

      此类别的物质应有人或动物试验研究的某些证据(可能还有其他补充材料)表明对生殖能力、发育的有害效应

      而不伴发其他毒性效应;但如果生殖毒性效应伴发其他毒性效应时，这种生殖毒性效应不被认为是其他毒性

      效应的继发的非特异性结果。同时，没有充分证据支持分为类别 1。例如.研究中的欠缺可以使证据的说服力

        较差，基于此原因 ，分类于类别 2可能更合适 。

襄 2 哺乳效应 的危 害类别

哺乳效应

        对哺乳的影响是被单独划分在单一类别。已知许多物质不存在经哺乳能对子代引起有害影响的信息。然

    而，己知一些物质被妇女吸收后显示干扰哺乳，或该物质(包括代谢物)可能存在于乳汁中，而且其含量足以影响

    哺乳婴儿的健康，那么应标示出该物质分类对哺乳婴儿造成危害的性质。这一分类可根据如下情况确定

    a) 对该物质的吸收、代谢、分布和排泄的研究应指出该物质在乳汁中存在，且其含量达到可能产生毒性的水

        平书和/或

    b) 在动物实验中一代或二代的研究结果表明，物质转移至乳汁中对子代的有害影响或对乳汁质t的有害影响

        的清楚证据;和/或

    c) 对人的实验证据包括对哺乳期婴儿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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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分类的苍础

41.2.飞 分类是基于如上述的合理原则基础上进行的，并评估证据的全面权衡。那些分类为生殖或发

育毒物的化学品，表明其具有对生殖或发育产生有害效应的内在特性，而如果这样的效应只是作为其非

特异性的或次要毒性效应时则该化学品就不应分人此类。

4.1.2.2 在评估对发育中的子代的毒性影响时，重要的是要充分考虑对母体的毒性影响。

4.1.2.3 对于分类为类别 IA，主要根据人的证据，必须有人的生殖有害效应的可靠证据。用于分类的

证据，应来自理想执行的流行病学研究，研究包括应用合适的对照组、平衡性评和偏差或混杂因素的综

合考虑。如果人类的试验数据不太精确，应使用动物研究的合适数据作补充，并应考虑分至类别

IB中 。

4.1.3 证据的权衡

4，1.3.， 分为生殖毒物是在全面权衡证据的评价基础上进行的。这意味着，根据生殖毒性测定的所有

现有信息要综合考虑。这些信息包括，流行病学研究、人的病例报告和特定的生殖研究，以及在动物试

验中有关对生殖和有关内分泌器官的毒性的相关信息的亚慢性、慢性和特异性研究结果。也可包括对

研究中与该物质化学上相关的物质的评估，特别是当被研究物质的信息缺乏时，对现有证据的权衡将受

下列各因素的影响，如研究的质量、结果的一致性、效应的性质和严重程度、组间差异的统计显著性水

平、受损的数量、与人接触途径的相关性和偏差自由度。结合阳性和阴性结果来评估证据的力度。然

而，按照科学原理进行的并且具有统计意义或生物学意义的阳性结果的单次研究可以用做判断分类(见

4.1.2。3)。

4.132 动物和人的毒物动力学的研究、作用部位和作用机制或作用模式的研究结果可以提供相关的

信息，这些能对人类健康危害的担心减少或增加。如果能够确实证明并清楚识别作用机制或作用模式

与人体无关或有非常显著的毒物动力学差异，以致可确定该危险性将不会作用于人体，虽然对实验动物

产生生殖危害效应的物质不应进行分类。

4.1.3.3 在一些实验动物生殖毒性研究中，仅观察到毒理学意义上较少或很少的效应，因而不一定可

作为分类的依据。它们包括，例如精液指标或胚胎自发性缺陷的小变化，骨骼检查中一般胎儿变异数量

的小改变、胎儿重量或出生后发育的微小差异。

4.13.4 动物研究数据提供的理想信息，应该是提供没有其他系统的毒性影响时的特异性生殖毒性清

晰证据。然而，如果子代发育毒性伴发母体的其他毒性效应一起出现时，应考虑这些泛它的毒性效应的

影响可能的扩大。较可取的方法是考虑首先对胚胎/胎儿的有害效应，然后评估母体的毒性，以及可能

影响它们的其他因素作为部分的证据。通常，从母体毒性剂量观察对发育影响不应自动被低估。当存

在或不存在因果关系时，对以母体毒性剂量观察对发育影响的降低只能根据逐例分析来进行。

4.1.3.5 如果可以得到适当的信息，确定发育毒性是由特异性的母体间接机制还是非特异性的次要机

制造成的是重要的，例如母体的应激和自稳调节的紊乱。通常，母体毒性的存在不应用来否定发现的胚

胎/胎儿影响，除非能清楚证明该效应是次要的和非特异性的。尤其是在子代中的明显的变化，例如不

可逆的效应，如结构畸形。在某些情况下，有理由认为生殖毒性是由于母体毒性的次要后果并降低了影

响，例如，如果该化学品毒性很大可导致母体不能繁殖，不能哺乳子代或者母体严重虚弱或濒死。

4.1.4 母体毒性

4.1.4.1 子代在整个妊娠期和出生早期阶段的发育可能受母体毒性的影响，或者是受应激和母体自稳

调节能力被破坏的非特定机制，或者是通过特异性的母体间接机制 因此，在解释发育过程的结论来确

定发育影响分类时，重要的是应充分考虑可能的母体毒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在母体毒

J胜与子代发育结果之间存在着一些不确定因素。在解释影响发育的分类准则时，应利用所有现有的研

究成果，采用专家判断和证据权衡的方法来确定由母体毒性带来影响的程度。应首先考虑对胚胎/胎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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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影响，然后是母体毒性，以及可能的影响这些结果的任何其他因素，作为证据的权衡，以帮助得出

有关分类的结论。

4.1.4.2 根据实际的观察，确信母体毒性取决于其严重程度，可通过非特异性继发机制效应发育，产生

如胎儿体重下降、骨化延迟、吸收系统及某种品系动物的吸收胎或某些畸形。然而，调查发育影响与通

常母体毒性之间关系的有限的研究，不能证实动物种间一致的有重现性的关系。即使是存在母体毒性

发生的发育影响，要作为发育毒性的证据，除非经逐例分析明确证实该发育效应对母体毒性来说是次要

的。此外分类时应该考虑明显对子代毒性影响的情况，例如，结构畸形、胚胎/胎儿死亡、出生后明显的

功能缺陷的不可逆的效应。

4.1.4.3 对产生只与母体毒性相关的发育毒性的化学品，即使已证实是特异性的母体间接机制，其分

类也不应自动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分类至类别2比类别1可认为更合适。然而，当化学品毒性非常大

导致母体死亡或严重虚弱，或母体衰弱或无法哺乳子代，则就可有理由确定子代的发育毒性是由母体毒

J胜的次要后果造成的，并酌减对子代的发育效应。在微小发育变化时可以不作为分类依据，例如当结合

母体毒性看到胎儿/仔子体重轻微的降低、骨化延迟等。

4.144 评价母体毒性的某些终点如下。如能得到，应对这些数据的统计学意义或生物学意义及其剂

量之间的关系作评价。

    — 母体死亡率:如果母体死亡率增加与受试毒物剂量有关，能认为是受试物的系统毒性者，母体

死亡增加应视为是母体毒性的证据。母体死亡率大于10纬被认为是过大，并且这种剂量水平的数据没

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评价。

    — 交配指数(有精液或精子的动物数/交配动物数XIOO)

    — 生育力指数(出现着床的动物数/交配动物数火100)

    注:以上两种指数也可能受雄性影响。

    — 妊娠时间(指分娩动物)

    — 体重和体重变化:如果母体体重变化和/或校正后的母体体重数据可获得，都应考虑其作为母

        体毒性的评价证据。校正的母体体重平均值的变化计算，即最初和最终体重减去怀孕子宫重

        量(或胎儿的总重量)的差值，可以说明该变化是母体的还是子宫内的。在兔子试验中，体重的

        增加可不用作母体毒性的指示证据，这是因为兔子怀孕期间体重会正常波动。

    — 食物和水的消耗量(如相关):观察到受试母体比对照组食物或水的平均消耗量明显减少，已确

        认该指数也受雄性动物效应 减少有助于评估母体毒性，特别是当受试物是与饲料或饮水一

        起摄人体内时。食物或水消耗量的变化应与母体体重结合起来用于评估，需注意该影响是否

        是母体毒性，还是在食物或水中的受试物能影响食欲。

    — 临床评估(包括临床症状、标志物、血液病学和临床化学研究):受测母体相对于对照组明显的

        临床毒性症状的增加可用于评估母体毒性。如果此信息用作评估母体毒性的基础，则在研究

        中应报告临床症状的类型、发生率、程度和持续时间。母体中毒的明显临床症状包括:昏迷、衰

        竭、活动过强、翻正反射消失、运动失调，或呼吸困难。

    — 尸体检查的数据:动物尸检病变的增多可以指示母体毒性。这可包括肉眼可见或显微镜见的

        病变或器官重量数据，例如器官绝对重量、器官重量与体重之比，或器官重量与大脑重量的比

        例。当发现受患器官中有害的组织病理学改变、观察到受试母体靶器官的平均重量与对照组

        的显著改变时，则此信息应考虑作为母体毒性的证据。

4.1.5 动物和试验数据

4.1.5.1 可采用一系列的试验方法，有发育毒性试验方法(例如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414，ICH指导

SSA，1993)、产前和产后毒性试验(例如ICH指导s5B，1995)和一代或二代繁殖毒性试验方法(例如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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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ECD化学品试验导则415，416)。

4.1.5.2 由筛选试验(例如OECD通则421一生殖/发育毒性筛选试验和422一与生殖/发育毒性筛选

试验相结合的反复剂量毒性研究)所得结果也能用于判断分类，尽管公认的是该证据的可靠性不如全面

研究的结果。

4.1.5.3 短期或长期反复接触剂量毒性研究所见的有害效应或损害可用作分类的基础，可用来判断是

否对生殖能力造成损伤.且没有明显的一般毒性或变化，例如生殖腺组织病理学变化。

4.1.5.4 体外试验或非哺乳动物试验和应用结构一活性关系(SAR)类似物质的证据，都可用于分类

程序。对于所有上述情形，必须采用专家判断来评估该数据的实用性。不适宜的数据不应用于分类的

主要依据 。

4.1.55 较可取的动物研究是采用与人类可能接触途径相关的合适途径摄人体内而进行的。然而，实

际上生殖毒性研究一般采用经口途径进行的，而且在正常情况下，这种研究方法评价物质对生殖系统的

危害性是合适的。但是，如果确切证据表明某物质的作用机制或作用方式与人无关或者当毒物动力学

的差别非常大，以致于可以确定该危害性不会在人类中表现出来，则对实验动物生殖产生有害效应的物

质不应进行分类。

4.1.5.6 接触途径的研究如静脉注射或腹腔注射，会使生殖器官接触高剂量的受试物质，或引起生殖

器官的局部损害，如刺激，应非常小心地解释并且其通常不能独立地成为分类的基础。

4.1.5.7 有关限度剂量的概念有广泛的认定，高于限度剂t所产生的有害影响被认为是超出了进行分

类的原则。然而，在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特别工作组内未就有关规定剂量原则作为剂量限值

达成共识。某些试验指南规定了限度剂t，有的试验指南有附加说明。如果预期人类可能接触很高的

剂量，而又无合适的安全剂量范围，有必要进行较高剂量的试验。由于毒物动力学种间差别制定限度剂

量，这对人或动物更敏感的情况来说是不合适的。

415.8 大体上，在动物研究中只有在很高剂量水平(例如引起衰场严重食欲不振，大量死亡)才会看

到的生殖有害效应，正常情况这将不适于分类，除非现有其他信息例如:人类比动物更敏感的毒物动力

学信息，提议分类是适当的。这一方面的研究请参照有关母体毒性部分的进一步指导.

4.1.5.9 然而，实际限度剂量的说明将取决于已经提供试验结果的试验方法，例如在OEcD提出的经

口途径的反复接触剂量毒性研究的试验指导中，规定1O00mg/kg为最高剂量，即限度剂量，除非预期

人类的反应说明需要更高的剂量水平。

4.1.510 对于分类原则中的规定特定剂量作为限度剂量还需进一步的讨论。

42 混合物的分类原则

4.2.1 有混合物整体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

    混合物的分类将根据混合物的各个组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该混合物组分的截值/浓度限值来进

行。分类可根据该混合物本身现有的试验数据以逐例分析为基础来进行。在这种情况下，该混合物作

为整体的试验结果必须是令人信服的，并考虑剂量和其他因素如试验持续时间、生殖试验系统的观察情

况和分析(例如，统计分析、试验灵敏度)。应保存适当的支持分类的文件，以便按需要复审时可以查阅。

4.22 无混合物整体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搭桥原则

4，22.1 在混合物本身没有进行试验以确定其生殖毒性时，但是有其各组分和已有合适危害分类的类

似混合物的充分数据，这就可以充分证实该混合物的危害性，这些数据可按下列商定搭桥原则予以使

用。这就保证了该分类过程中能最大程度地使用现有数据，可以进行该混合物的危害性分类而无需动

物附加试验。

4.2.2.2 稀释

    如果某混合物用一预期不会影响其他组分的生殖毒性的稀释剂进行稀释时，则新的混合物可以视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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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原混合物进行分类

4.2.2.3 产品批次

    一个复杂的混合物的一个生产批次的生殖毒性强度可以设定与同样商业产品或同一制造商控制下

生产的另一生产批次的生殖毒性强度实质相等，除非有理由认为组分中有明显变化致使该批的生殖毒

性有显著改变。如果后者情况发生，则必须进行新的分类。

4.2.2.4 本质上相似的混合物

    给定如下情况:

    a) 两种混合物 :”A十B，2)C十B。

    b) 组分B对生殖有毒性的浓度在两种混合物中相同;

    c) 组分A在混合物1)中的浓度与组分C在混合物2)中的浓度相同;

    d) 组分A和C的生殖毒性数据已知而且实质上相等，即它们是在同一危险类别并且预期不会影

        响组分B的生殖毒性。

    如果混合物1)已通过试验进行分类，则混合物2)可分人同一类别。

4.2.3 能得到某混合物的所有组分的数据都或仅能得到某些组分的数据时混合物的分类

    当至少一种组分已被分为类别1或类别2生殖毒物而且大于或等于表3中分别为类别1和类别2

所示的相应截值/浓度限值时，则该混合物应被分类为生殖毒物。

                      表3 分为生殖毒物的混合物组分的截值/浓度限值，

组分类别
作为混合物分类类别的组分截值/浓度限值

类别 1生殖毒物 类别2生殖毒物

类别 1生殖毒物
妻0.1%白

)0.3%“

类别2生殖毒物
多0.1%

)3.。%d

“如果在混合物中存在的类别1生殖毒物的组分且浓度在0.1%到。.3%之间，则需要有关产品安全数据单方面

  的信息(参见 GB/T17519.1)。但是，普告标签是可选择的。当组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1%和。.3%之间

  时 不需要替告标签。

b如果在混合物中存在类别1生殖毒物组分且浓度大于。.3%，通常既需要有安全数据单(参见GB/T飞7519.1)
  也需要替告标签。

C如果在混合物中存在类别 2生殖毒物的组分且浓度在。.1%到3.。%之间，则需要有关产品安全数据单方面的

  信息(参见GB/T17519.1).但是，价告标签是可选择的。当组分在混合物中的浓度在。.1%和3.。%之间时，

  不需要替告标签.

d如果在混合物中存在类别2生殖毒物的组分且浓度大于。.3%通常既需要有安全数据单(参见GB/T17519.1)

  也需要警告标签.

e该折衷的分类方案涉及了在现有各系统中危险信息表述实践中差异的考虑.预计影响到的混合物数 目是很

  少的番差异将限于标签的警告;这种状况将会随时间演变成为一个更为协调的方法。

4.2.4 含对哺乳有影响的物质的混合物的分类原则

    含对哺乳有影响的物质的混合物的分类原则迄今还未制定。建立于这种危害类别的数据极为有

限，必须在使用协调系统过程中积累经验，然后才能论及对含有能污染乳汁组分的混合物的分类问题。

此问题应在未来加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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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判定流程

    下面的判定流程不是协调分类系统的组成部分，但作为附加指导提出。特别建议负责分类的人员

在使用判定流程前和使用中对该分类进行研究。

5.1 判定流程

    按以下判定流程图1、图2、图3和图4进行分类。

5.1.1 物后的到字流程

物质:该物质有生殖毒性数据吗? 嵘 卿分·}

类别1
按照分类 (见4.1)该物质:

    己知对人的生殖能力或发育已产生有害影响，或

    预期对人生殖能力或发育产生有害影响.

该分类使用时需要专家判断证据力度和权衡证据。
嵘一备

危险

尽
按照分类(见4.1)，该物质是可疑能对人的生殖能力或发育

产生有害影响吗?

该分类使用时需要专家判断证据力度和权衡证据。

圈1 物质的生殖毒性判定流程

5.1.2 混合物的判定流程

混合物:馄合物的分类应根据混合物各个组分的现有试验数据，使用这些组分的截值/浓度限值进行 该分类可在逐

条分析墓础上，可以根据混合物整体的现有试验数据或搭桥原则，在逐条分析基础上对现有的分类进行调整 参见

下面根据逐条分析荃础的调整分类(见4.2.1、4.2.2、4t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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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1 根据混合物中的各组分对混合物分类

冈

固

困

该混合物含有一个或多个分为类别1生殖毒物的组分且浓度:

    不小于0.1%吗?

    不小于03%吗? 嵘

还二
该混合物含有一个或多个分为类别2生殖毒物的组分且浓度:

    不小于0_1%吗?

    不小于3.0%吗? 澎

            圈2 混合物的生殖毒性判定流程:根据混合物中各组分对混合物的分类

5.122 根据逐条分析墓础的调整分类

分至合适的

  类别

[巫习嵘
  尽

考虑了生殖毒性试脸系统的荆t和其他

因素.如试验期限，观察结果和分析(如统

计分析、试验灵敏度)该混合物的试验结

果是令人确信的吗?

卿}备
危险或

补告或

不分类

爪刃 }二 — 夕
灵~一， 四

能使用搭桥原则吗.?(见4，2.2)

如果在应用搭桥原则中可使用其他混合物的数据时，则该混合物的数据按本标准中的 4龙.2规定应是结论

性的。

          图3 混合物生殖毒性的判定流程:根据逐条分析为基础的调整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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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影响哺乳或通过哺乳期所致效应的判定流程

按照。物(4.2)判断，该物质能引起对母乳1瓜入
喂荆L童健康的关注吗? 】‘二丫

影响哺乳或经喃乳

期所致效应的附加

类别

不分类于这一附加

类别

圈4 对哺乳或经哺乳的影响的判定流程

6 类别和.示标签

生殖毒性类别和警示标签:

a) 致生殖毒性，见表4。

衰 4

类

生殖毒性类别和.示标签

危 害类 别 分

图形符号

切

c)

      1

(IA和 IU)

已知或推定的人生殖毒物(见 4.1.2一

4.1.5‘10)。或

含有不小于 。1肠的混合物;或

不小于0.3%的生殖毒性物质(见表 3

中的角注a和角注b)

名称 危险

危 害性 说明

可能损害生育力或胎儿〔如果已知，

说明特异性效应;如果确证无其他接

触途径引起危害，说明接触途径)

可疑的人的生殖 毒物(见 4.1.2一

落.1.5.10);或

含有不小于 。.1%的混合物;或

不小于3。%的这样物质的混合物‘见

表3中的角注c和角注 d)

图形符号 今
名称 替告

切

c)

危害性说 明

怀疑损害生育力或胎儿(如果已知.

说明特异性效应;如果确证无其他接

触途径引起危害，说明接触途径)

b) 对经由哺乳的影响，见表5。

                        表 5 对哺乳影响或经由哺乳引起的影响

危害类别 分 类 替示标签要素

附加类别
对哺乳儿童健康引起担心的物质(见 41，2

~4.1.5，10和 4.2。4)

图形符号 不使用

名 称 无

危害性说明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童造成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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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和标签要索的配t

    对于化学品分类和普示标签，危险种类的每个类别都以指定的图形符号、名称和危害性说明的顺序

列出。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输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涉及的危险种类，按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

全球协调制度》(GHs)要求下面列出每个类别的指定相应图形标志。生殖毒性类别和标签要素的配置

见表6。

                            衰6 生殖毒性类别和标签要素的配t

    类别:A } 类别:。 } 类别: } 附加类别 { 二

令 一令 一令
        危险

可能损容生育力或胎

儿(如果己知，说明特

异性效应，如果确证无

其他接触途径引起危

害，说明接触途径)

        危 险

可能损害生育力或胎

儿(如果巳知，说明特

异性效应书如果确证无

其他接触途径引起危

害，说明接触途径)

        替告

怀贬损容生育力或胎

儿(如果 已知，说明特

异性效应，如果确证无

其他接触途径引起危

害，说明接触途径)

可能对母乳喂养的儿

童造成损害

在联合国《关于危险货物运抽的建议书 规章范本》中不要求。

. 示性说明

    本标准提供部分常用警示性说明，其目的是提供可以适合于为特定物质或混合物提供的标签的说

明，应使用最适合于具体情况的那些普示性说明。在使用警示性说明中有括号的词语时，括号中的任何
词语都可用来补充语句中所含的核心内容或取代该内容。

8.1 防止可能的误用和接触使佑康班受影响的说明

8.1.1通风控制

    仅在通风良好的区域使用。

    仅在适当通风情况下使用仁或封闭系统通风装置〕。

    未适当通风前，禁止进人使用区域和贮存区域。

    只能在足够通风(或封闭的系统通风)的条件下使用，以使有害物质(空气中的粉尘、烟雾、蒸气等含

量)低于建议的接触限值。
    使用适当通风除去燕气(烟雾、尘粉等)。

    高温作业中使用适当通风和/或工程控制以避免暴露于蒸气中。

    在使用过程中和使用后，通过提供适当通风避免蒸气积累。

    〔使用时有〕二通风装置〕、局部排放通风〔或采取呼吸保护〕。

    禁止在无适当通风区域中使用。

    切勿吸人(粉尘、燕气或喷雾)。

B.1.2 卫生拾施

    使用中禁止吸烟、进食、饮用。

    工作中禁止进食、饮用或吸烟。

  l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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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食、饮用、吸烟前洗手。

操作后彻底清洗。

防止一切接触。保持良好的卫生习惯。

防止触及皮肤和眼睛。

防止皮肤接触。

防止溅人眼睛。

操作后和进食、饮用或吸烟之前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

操作后用肥皂和水彻底清洗。

防止皮肤、眼睛和衣服的接触。

防止皮肤(眼睛或衣物)的接触。

防止溅人眼睛(皮肤)或衣服。

3 个人保护用品

穿仁戴〕适当的[防护衣」〔手套」[护目镜/面罩〕。

穿防护服和戴手套(规定防护服和手套的类型)。

戴保护眼罩(护目镜、面罩或安全眼镜)。

穿戴适当的个人防护用品，避免直接接触。

4 呼吸保护装t

在通风不足的情况下，应带适当的呼吸装置。

在烟熏/喷雾过程中，应带适当的呼吸装置(制造商规定适当的说明性语言)。

当使用该化学品时，需要有效的紧急自持式呼吸器或全面罩气路呼吸器。

使用该化学品时应带自持式呼吸器或全面罩气路呼吸器。

  发生事故时阐明适当措施的说明

1 泄漏

万一泄漏，撤离危险区。

万一泄漏，咨询专家。

清洗由于本材料的使用(由制造商规定)而污染的地面和所有物品。

用吸收剂覆盖或装进容器。收集和处置。

用[ 」覆盖泄漏物。

将剩余物体吸收于砂或惰性吸收剂中并移至安全处。

用仁 〕处理剩余的液体。

用大量水洗去泄漏液〔剩余物〕。

禁止冲人下水道。

避免流入排水沟和下水道。

立即清除干净泄漏物。

使产品冷却/固化，固化后拾起。

立刻扫净和移走。

处理易燃泄漏物时使用不产生火花的器具，〔移走所有火源〕。

确保适当通风，以除去蒸气、烟雾、粉尘等。

将泄漏液收集至可密封的(金属/塑料)容器中。

小心地中和泄漏液体。

尽可能地将渗漏和泄漏物收集至可密封(金属、塑料)容器中。

禁止将泄漏物放回原容器中。

用真空吸尘器打扫泄漏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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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

将泄漏物扫人「 口容器。

将泄漏物扫人仁 习容器;如需要时先润湿以免产生粉尘

小心中和剩余物，然后用大量水冲洗。

仔细收集剩余物。

擦去剩余物，置于仁 〕，然后移至安全处。

禁止用锯末或其他可燃吸收剂吸收

禁止用水直接喷向液体。

2 消防

如遇火灾，使用(指出消防设备的明确类型)。

如果水会增加危险，禁止用水。

使用二氧化碳、干粉或泡沫。

可使用水冷却或保护受暴露物质。

如果气流不能切断，允许气体燃烧。

切断来源;如果不可能或对周围无危害，让火自己燃灭;否则，用〔 」灭火。

如果四周着火:所有灭火剂都可使用。

如果四周着火:(使用适当的灭火剂)。

消防员应穿戴完整的防护服，包括自持式呼吸装置。

  急救

1 总则

如果发生事故或身体不适，立即寻求医疗帮助(在可能的地方张贴医疗标签)。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急救站或医生前往治疗时，应随身携带产品容器或标签

2 吸入引起的事故

万一发生吸人性事故，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并保持安静。

如吸人应立即进行救治。

[将患者移至〕新鲜空气处〔休息〕。

仅即抬至新鲜空气处。应立即进行医治。

如果症状或体征继续出现，应立即就医。

如果呼吸停止，进行人工呼吸。

如果呼吸困难，供给氧气。

采取半仰卧姿势。

如需要时使用人工呼吸。

禁用口对口呼吸。

如吸人，提供氧气或实施人工呼吸，呼叫医生

如吸人，可使用亚硝酸异戊醋，呼叫医生。

把患者抬至新鲜空气处。

打120急救电话或呼叫救护车，然后进行人工呼吸，如可能最好施行口对口呼吸。

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以获得进一步的治疗。

3 由摄入引起的事故

如摄人应立即进行救治

如吞咽，不要(诱)引吐，立即寻找医生(医疗)救治，并出示容器或标签。

如吞咽，立即寻求医生医疗，并出示该容器或标鉴。

如吞咽，用水冲洗口腔(仅适用于伤者意识清醒的情况)。

如吞咽 ，且患者是有意识和清醒 的，按医生指 导立即引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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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禁止引吐)。(如患者神志清醒，给服两杯水，立即得到医治)。

    饮人(一杯)(两杯)水。呼叫医生(或立即请毒物控制中心)。

    漱 口。

    给服用活性炭水浆。

    引吐(仅适用于神志清醒的患者)。

    禁止引吐。

    不给饮用任何物质。

    大量饮水。

    休息

    引吐时戴防护手套。

    如摄人，饮用微温水，引吐，洗胃，呼叫医生。

    如摄人，饮用微温(水)，引吐，清肠胃，呼叫医生

    如摄人，饮用植物油，引吐，呼叫医生。

    如摄人，用水漱口，饮牛奶或蛋清。

    如摄人，用5吓硫代硫酸钠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用1%硫代硫酸钠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引吐，可用碳酸氢钠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引吐，可用植物油灌肠和洗胃。

    如摄入，立即用2%硫酸铜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引吐，用硫酸钠水溶液洗胃，清肠胃。

    如摄人，引吐，用高锰酸钾水溶液洗胃。

    如摄人，饮用牛奶或蛋清，洗胃，请医生。

    如摄人，立即呼叫中毒控制中心或医生寻求处理意见。

    如伤者能吞咽，让其一口一口地抿下一杯水。

    禁止引吐，用水洗去嘴内摄人物。如还没有腐蚀症状，可洗胃。

    如摄人，引吐，用1%碘化钾水溶液60 mL洗胃。

    呼叫毒物控制中心或医生。

    禁止对神志不清醒的患者通过口喂任何东西。

8.34 由皮肤接触引起的事故

    触及皮肤后，立即脱去所有受污染的衣服并立即用大量(制造商规定的物品)洗涤。(如果刺激发展

和持续存在，给以救治)。

    如果刺激发展和持续存在，应立即进行医治。

    立即用软肥皂配剂洗涤，接着用流水洗15min或大量水冲洗(如果刺激发展和持续存在，应立即进

行 医治 )。

    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皮肤，脱去污染的衣服。如果刺激(发红、发疹、水泡)加深，应立即进行医治

    重新使用前，清洗污染的衣服。

    脱去衣服并彻底洗涤后才可使用。

    脱去污染的衣服，重新洗涤后才可使用。用大量水冲洗身体受污染的部位。

    用肥皂和淡水冲洗身体受污染部位。

    如果与身体直接接触，应立即进行医治。

    如果与皮肤或眼睛接触，用淡水冲洗。

    如果发生冻伤，立即就医。

    如果接触皮肤，立即用2%硝酸银水溶液涂抹。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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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脱去已污染的衣服。

    立即用大量水冲洗皮肤15rnin~Zomin。
8.3.5 由眼睛接触引起的事故

    一旦眼睛接触立即用大量的(制造商规定的药液)冲洗。

    立即冲洗眼睛至少15min。然后立即进行医治。

    用水洗眼睛至少15min，如眼睛刺激加深或持续，然后立即进行医治。

    分开眼睑，用大量水冲洗眼睛至少巧min。然后立即进行医治。

    分开眼睑，用水冲洗眼睛至少15min

    戴隐形眼镜者应取下眼镜，立即进行医治。

    首先用大量水冲洗几分钟(如果方便，取下隐形眼镜)然后应立即进行医治。

    如果直接触及眼睛，用缓慢流动的清水彻底冲洗

    保持眼睛张开，用水缓慢温和地冲洗巧 min~20 min，戴隐形眼镜者应在前smin后取下隐形眼

镜，然后继续冲洗眼睛。

8.4 环境保护和适当处t的说明

8.41 环境保护

    使用适当的密封措施以避免环境污染。

    避免释放在周栩环境中。(参照该化学品的安全数据表)。

    防止释放在周围环境中。

    使用适当的密封措施。

    禁止让该化学品/产品进人周围环境中。

    禁止直接加至水中，或存在表面水的区域，或低于平均高水标线的内湿区。

    清洗设备或处置设备洗涤水时禁止污染整体水质。

    禁止直接加至水中

    该化学品具有与地下水中可检测到的化学品相结合的性质和特性。在土壤可渗透的区域，尤其是

在地下水位浅的区域使用该化学品，可导致地下水污染。

    该化学品在已知的某些状况下会渗漏过土壤进人地下水。在土壤是可渗透的区域，尤其在地下水

位浅的区域使用该化学品，可导致地下水污染。

8.4.2 处t

    该容器送到危险的或专门的废物回收站处理

    该物质及其容器作为危险废物处理。

    该物质及其容器必须作为危险废物处置

    禁止与家庭废物、垃圾或其他固体废料一起处置。

    在认可的废物处置设施中处置废物。

    禁止流人下水道。

    禁止流人下水道;以安全方式处理该物质及其容器。

    禁止流人下水道、;将该物质及容器运至危险或特殊废品回收站处理。

    该物料及容器必须以安全方式处置。

    贮存时切勿污染水源、食物或饲料。

    禁止使之进人任何地面排水沟，或进人任何水体。

    参照制造商/供应商信息进行再生/回收。

    (最佳)废物管理方案是(在下列语句中选择合适的语句):

        再使用。

          回收。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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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使用或回收。

        送至许可的循环设备、回收设备或焚烧设备处理。

        在市政焚烧炉中焚烧。

        在许可的废渣填埋场中处置。

        呼叫本地固体废品站或(拨打免费电话)获知处理信息。

        禁止将从未用过的产品倒人任何室内或室外的下水道

8.5 消费者的专门说明

    锁住 。

    防止儿童接触。

    锁住并防止儿童接触。

    远离食物、饮料和动物饲料。

    防止儿童接触。

    孕妇避免接触。


